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辦理身心障礙者自力更生創業補助申請書
請以正楷填寫粗框各欄位資料

	一、申請人基本資料

	姓名
	
	身分證字號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學歷
	

	聯絡

方式
	戶籍地址
	

	
	通訊地址
	□同戶籍地址，或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
	住所電話：

行動電話：
	E-mail：

傳  真：

	創業經營項目
	
	組織

型態
	□獨資    □合資，出資      ％

	相關工作經驗
	□無   □有
	□自營，年資        

□受僱，年資        

	專業證明文件
	□專業證照  □相關科系畢業證書  □職業訓練證明資料  □其它                 

	切 結 書
	*為審核補助需要，同意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可逕向勞保、社會福利、地政、戶政、工商登記或其他有關機關團體調閱相關資料，以利審核。
*本人完全瞭解本作業要點各項規定，若有與事實不合者，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應即撤銷或終止補助，並追回補助款。
*本人申請「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辦理身心障礙者自力更生創業補助」，已先詳閱作業要點之相關規定，確實未曾獲得中央或其他地方政府機關同性質之創業性補助，且所提送之資料未有隱匿或造假之情事，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。

    此致

新北市政府勞工局
切  結  人：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身份證字號：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申請案編碼：110603，公告期限：21天
請以正楷填寫粗框各欄位資料

	二、創業計畫書

	一、創業動機：

	二、經營內容、每日經營時間：

	三、市場評估（客戶來源）：

	四、行銷計畫與經營特色：

	五、組織分工情形（含員工人數及負責工作內容）

	六、預估損益情形（每月收入、支出及可能利潤）

	三、創業內容（未辦妥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者，本項欄位可先免填）

	創辦事業名稱
	
	統一編號
	

	創業

地點
	地址：

	
	電話：

	
	□自有、或共同出資人本人、配偶或雙方直系一親等血親之所有。
□租賃

	登記

日期
	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	創業資本總額
	

	組織

型態
	□獨資  □合資，合資總人數：              ，身障合資者人數：              


請以正楷填寫粗框各欄位資料

	四、連同申請人基本資料
（獨資或無連同申請人者免填，尚未辦妥營利事業登記證者，可先免填）

	姓名
	
	身分證字號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學歷
	

	聯絡

資料
	通訊

地址
	

	
	住所電話：

行動電話：
	E-mail：

傳  真：

	創業經營項目
	
	組織

型態
	□獨資      □合資，出資      ％

	相關工作經驗
	□無   □有
	□自營，年資        

□受僱，年資        

	專業證明文件
	□專業證照  □相關科系畢業證書  □職業訓練證明資料  □其它                 

	切 結 書
	*為審核補助需要，同意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可逕向勞保、社會福利、地政、戶政、工商登記或其他有關機關團體調閱相關資料，以利審核。
*本人完全瞭解本作業要點各項規定，若有與事實不合者，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應即撤銷或終止補助，並追回補助款。
*本人申請「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辦理身心障礙者自力更生創業補助」，已先詳閱作業要點之相關規定，確實未曾獲得中央或其他地方政府機關同性質之創業性補助，且所提送之資料未有隱匿或造假之情事，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。

    此致

新北市政府勞工局
切  結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身分證字號：
中華民國   年  月  日



	五、設備補助明細表

（尚未添購設備者，可先填寫估價資料，本設備補助明細表不敷使用可自行影印）

	項次
	項目
	單價
	數量
	單位
	金額
	用途說明
	核可
	同意

補助款
	發票
	照片

	
	（範例）桌子
	2,000
	5
	張
	10,000
	客人用餐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總                計
	
	總       計
	
	

	設備費總補助金額計算式：

	收件登記(以下由審核單位填寫)

	檢附資料
	收件日期：
	承辦人：

	□創業內容相關之專業證明影本（申請人）

□創業內容相關之專業證明影本（連同申請人）

□申請補助房租房舍之租賃契約書

□開（執）業許可證明文件影本

□合夥契約書或公司組織章程（股東名冊）
□營業場所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或建物謄本之影本。
□購置設備發票或收據正本(有效期限為創業設立登記三個月前至申請當日止)
□購置設備憑證照片

□申請人或其事業之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
□其他指定證件


	申請人購置設備之發票原始憑證正本浮貼(或裝訂)處

	序號
	發票正本浮貼處
本欄位如不敷使用，可自行影印浮貼

	
	

	序號
	發票正本浮貼處

本欄位如不敷使用，可自行影印浮貼

	
	


	申請人購置設備之拍攝照片黏貼處

	圖片 說明
	

	序號
	設備之拍攝照片黏貼處

本欄位如不敷使用，可自行影印黏貼

	
	

	圖片 說明
	

	序號
	設備之拍攝照片黏貼處

本欄位如不敷使用，可自行影印黏貼

	
	


填寫完畢後，應連同檢附資料，於申請期限內一併掛號寄送或臨櫃辦理。

地址：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7樓（勞工局身輔科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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